
新北市 106 年度「食物森林奇遇－可食地景組」校園食農場域營造 

實施計畫 

壹、緣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提升全市學校實施食農教育之可行性，除鼓勵各級學校積極申請中 

央及本市各局處資源，並結合運用環境空間美學概念，將校園閒置空間轉化為可耕作、栽種 

、教學及與社區互動的食農場域，以重建人與食物、人與土地、人與環境的多向循環關係。 

自 104 年度開始推動「校園綠手指－可食地景營造」實施計畫以來，截至 105 年年底，全市中

小學已有 161 校計 216 處完成校園可食地景營造，值得本市持續推動，希望校校都有將一塊土

地、一處角落，幻化為可食又美觀的可食地景，甚至是多層次的食物森林，並能研發具在地特

色之食農教育課程，創新學校本位特色之食農教育。 

 

貳、依據 

    新北市 106 年度「新北田園趣‧良食好 farm 心」食農教育推廣實施計畫。 

 

叁、目的 

  一、充實示範學校場域資源，發展可食地景推動機制。 

  二、活化校園場地空間利用，營造食農教育可食地景。 

  三、分享可食地景推動成果，深化食農教育課程內涵。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 

 

陸、實施期程 

    自 106 年 5 月起至 106 年 12 月止。 



柒、實施內容 

  一、示範學校：補助新泰國小辦理下列事項 

(一)可食地景示範學校營造活動。 

(二)辦理全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可食地景營造徵選計畫說明會（預計 5月辦理）。 

(三)辦理全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校園可食地景營造徵選活動（預計 5月辦理）。 

(四)辦理全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可食地景營造優良推動案例徵選（預計 11 月辦理）。 

(五)辦理本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可食地景營造成果分享研習（預計 12 月辦理）。 

  二、各校申請補助： 

(一)申請及審查： 

  1.請填妥申請表（附件 1）並完成核章後，於 10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前免備文寄 

    送至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教務處陳主任收(以郵戳為憑)。 

  2.審核完畢後，由教育局函知獲補助學校，未通過審核學校不另行通知。 

    (二)各校計畫撰寫說明： 

      1.內文不超過 10 頁，一律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 

      2.計畫應包含項目（1式 5份）： 

        (1)願景理念與目的。 

        (2)現況分析：空間營造分析、課程教學分析等。 

        (3)推動策略與做法。 

        (4)預定執行進度。 

        (5)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預期效益。 

        (6)經費需求與概算(最高不得超過 12 萬元，各校請斟酌辦理規模編列之)。 

  三、各校申請經費辦理原則： 

    (一)師生之校外教學、參訪活動不予補助。 

    (二)本案補助款項為經常門預算，不得購置需列入財產登記之資本門設備。 

    (三)鐘點費支給標準： 

      1.授課對象為教師、家長、生態志工時，外聘講師鐘點費以每節 1,600 元為限，內聘講 

        師鐘點費以每節 800 元為限。內聘講師指本局所屬學校教師，非單指本校教師。 

      2.授課對象為學生，且於上課時間授課時，國小每節課 260 元，國中每節課 360 元，高 

        中每節課 400 元。 

 



      3.授課對象為學生，且於課後時間授課時，國小每節課 400 元，國中每節課 450 元，高 

        中每節課 550 元。 

      4.雜支：「不含雜支」之總經費 5%為上限支用。 

      5.加班費：以總經費 10%為上限，以每小時 200 元計。 

      6.其它注意事項： 

(1) 不得編列資料影印費。 

(2) 用於獎勵之相關費用，不得超過總金額之 15%。 

(3) 其他包括教學材料費等可依實際需要增列。 

(4) 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5) 補助額度每校最高不得超過 12 萬元，依所撰寫之實施計畫，經審核後之金額請

款。 

(6) 申請內容需與校園可食地景巧營造發展有關。 

(7) 獲得補助之學校必須參加教育局 11 月份所辦理之校園可食地景巧營造優良推

動案例徵選活動。 

    四、學校可食地景計畫執行： 

        各獲補助學校依教育局核定函示經費辦理，並須於 106 年 12 月前執行完畢。 

    五、學校可食地景優良案例徵選： 

      (一)辦理時程：預計於 106 年 10 至 11 月辦理。 

      (二)實施方式： 

        1.各獲補助學校俟教育局函知後，依提報格式繳交書面及電子檔資料至新泰國小。 

        2.由新泰國小聘請評選人員進行審查，並由教育局公告優良案例錄取名單。 

      (三)優良案例徵選獎勵額度： 

        1.特優：預計錄取 3校，每校頒發獎狀 1張及獎勵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2.優等：預計錄取 6校，每校頒發獎狀 1張及獎勵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3.甲等：預計錄取 9校，每校頒發獎狀 1張及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整。 

     六、學校可食地景成果分享研習 

         預計於 106 年 12 月辦理，俟教育局公告後實施之。 

捌、公差假 

參與本計畫各場次活動人員(含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於活動當天核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排

代，若於假日實施則得核實補休，惟課務自理，不含支領鐘點費及加班費人員。 



玖、經費 

    由教育局環境教育推廣費用項下支應。 

 

壹拾、獎勵 

    承辦學校有功人員(含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

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4項第(二)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功 1次、

餘協辦及督辦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至 2次。 

 

拾壹、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新北市 106 年度「食物森林奇遇－可食地景組」校園食農場域營造 

實施計畫申請表 

學校名稱  

校長  
班級數 

（學生總人數） 

     班 

     人 

承辦人 

(含職稱)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組織編制（人數） 

專任 兼任 志工 其他 

    

願景理念與目的  

現況分析  

推動策略與作法  

預定執行進度  

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 
 

預期效益 

（質量並敘） 
 

經費需求與概算 

(單位：元)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附件 2：成果報告參考格式 

新北市 106 年度「食物森林奇遇－可食地景組」校園食農場域營造 

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壹、計畫名稱： 

貳、核定總經費：（新台幣：元） 

叁、實施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肆、聯絡人及電話： 

伍、實施項目： 

陸、照片剪影：（6張） 

柒、效益分析： 

捌、必備附件 

  一、原計畫申請表 

  二、計畫核定文件 

  三、經費收支結算表 

  四、成果報告電子檔 

 

 

 

 

 

 

 

 

 

 

 

 

 

 

 

 

 

 



附件 3：經費概算表 

新北市 106 年度「食物森林奇遇－可食地景組」校園食農場域營造 

實施計畫○○高、國中小經費概算表 

《經費概算編列原則：依教育局核定函示補助金額》 

項       目 

經費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合計（元） 說明 

1 外聘講師鐘點費 時  1,600   

2 內聘講師鐘點費 時  800   

3 教學材料費 式  5,000  

含宣導海報製作材

料、照度計、功率計、

教師研習 DIY 材料費

等(此為編列範例，勿

照抄) 

4 加班費 時  200   

5 雜支 式    

雜支編列上限：”不

含雜支”之經費總和

5%以下 

總           計  

◎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                 校長 

 


